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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1、标的公司及标的资产

恒安兴于2009年10月12日在深圳市注册成立，主要为高端酒店的卧室、餐厅、大堂、会议室等空间提供整体化、个性化的软

装饰解决方案。公司拟向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恒安兴100%的股权。交易对方持有恒安兴的股权比例及拟向公司转让的股

权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

/

转股比例

(%)

1

陈森豪

3,582.09 39.801

2

姚建安

451.26 5.014

3

吴开松

384.39 4.271

4

黄銮华

320.31 3.559

5

姚利畅

287.01 3.189

6

陈隆风

180.00 2.000

7

方端

180.00 2.000

8

陈佩霞

160.20 1.780

9

李锐源

72.00 0.800

10

平安创新

1,710.00 19.000

11

宁波嘉诚

810.00 9.000

12

广州至尚

431.91 4.799

13

深圳智合

230.67 2.563

14

深圳鼎昇

128.16 1.424

15

深圳至凌

72.00 0.800

合 计

9,000.00 100.000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下称“中通诚” )�出具的《宜华木业拟收购深圳市恒安兴酒店用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14〕362号，下称“《资产评估报告》” ），恒安兴全部股权在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57,097.61

万元，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57,000万元，交易对方取得的对价按照各自持股比例确定。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对价的支付方式

公司采取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对价，共计57,000万元。其中，以现金支付34,233.29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

式支付22,766.71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恒安兴的股份

比例

总支付对价

(

万元

)

支付现金对价

(

万元

)

支付股份对价

(

万元

)

1

陈森豪

39.801% 22,686.57 4,537.31 18,149.26

2

黄銮华

3.559% 2,028.63 405.73 1,622.90

3

深圳智合

2.563% 1,460.91 292.18 1,168.73

4

深圳鼎昇

1.424% 811.68 162.34 649.34

5

深圳至凌

0.800% 456.00 91.20 364.80

6

陈佩霞

1.780% 1,014.60 202.92 811.68

7

平安创新

19.000% 10,830.00 10,830.00 -

8

宁波嘉诚

9.000% 5,130.00 5,130.00 -

9

姚建安

5.014% 2,857.98 2,857.98 -

10

广州至尚

4.799% 2,735.43 2,735.43 -

11

吴开松

4.271% 2,434.47 2,434.47 -

12

姚利畅

3.189% 1,817.73 1,817.73 -

13

陈隆风

2.000% 1,140.00 1,140.00 -

14

方端

2.000% 1,140.00 1,140.00 -

15

李锐源

0.800% 456.00 456.00 -

合 计

100.000% 57,000.00 34,233.29 22,766.71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支付期限

公司以募集配套资金或自有资金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34,233.29万元，在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1个月内全额支付。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业绩承诺及补偿

交易对方中陈森豪、黄銮华、陈佩霞、深圳智合、深圳鼎昇、深圳至凌(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方” )承诺恒安兴2014年度、2015年

度和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050万元、6,565万元和8,535万元。上述承诺净利润均不低于《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

各年度净利润预测值，否则将作出相应调整。 交易对方平安创新、宁波嘉诚、姚建安、广州至尚、吴开松、姚利畅、陈隆风、方端、李

锐源不承担业绩补偿的义务。

如在承诺期内， 恒安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则业绩承诺方应在当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1个月内，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 业绩承诺方当年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恒安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恒安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的

恒安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总对价－承诺期内已补偿金额。如依据上述计算公式在各年计算的当期应补偿金额

小于0，则按0取值，已经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冲回。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

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对上

市公司另行补偿。因标的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

支付的补偿数。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应超过本次交易的总对价。 在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考

虑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对恒安兴进行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如业绩承诺方承诺期内或承诺期届满根据上述规定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业绩承诺方内部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

以下方式之一履行补偿义务：(1)现金补偿：即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应补偿的金额；(2)股份补偿：即全部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

售的股份进行补偿，股份补偿后仍不足的部分，再以现金补偿；(3)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即就当年应补偿金额部分

以现金进行补偿，剩余部分则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的具体比例由业绩承诺方自行

决定。

业绩承诺方内部按照股权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恒安兴出资额占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恒安兴出资额的比例分担补偿金额，陈

森豪、黄銮华应为深圳智合、深圳鼎昇、深圳至凌、陈佩霞履行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奖励对价

如恒安兴在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总和高

于20,150万元，则超出部分的净利润的50%将作为奖励对价，按如下方案分配：奖励对价中的80%由陈森豪、黄銮华、陈佩霞、王

少莹、王锋及胡自强等6人中仍在职的人员分配，具体分配比例由陈森豪提出并报恒安兴董事会批准。 其余20%作为员工奖励基

金，由陈森豪用于奖励杰出表现的其他员工。若承诺期2014年、2015年、2016年内恒安兴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总和小于承诺净利

润总和的百分之五十，宜华木业或恒安兴有权不予支付或延迟支付上述奖励对价。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恒安兴滚存未分配利润

恒安兴截至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及基准日后实现的净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在股份交割日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

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标的资产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恒安兴自基准日起始至标的股权的股东变更为上市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下称“过渡期” )产生的收益或因其

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享有；恒安兴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由业绩承诺方按照各方签

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日各自持有恒安兴的股权占业绩承诺方合计持有恒安兴股权的比例承担。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标的股权应在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之日起7日内启动标的股权交割手续并于2个月内完成交割。 交易各方若

未能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交易对方中陈森豪、黄銮华、陈佩霞、深圳智合、深圳鼎昇、

深圳至凌，即业绩承诺方。 交易对方中平安创新、宁波嘉诚、姚建安、广州至尚、吴开松、姚利畅、陈隆风、方端、李锐源仅获取现金

对价，未获取股份对价。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发行方式

发行方式为向业绩承诺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即4.85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

“上交所” )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业绩承诺方认购股份数量

公司在本次购买资产项下发行的股份总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中股份支付金额÷发行价格。 具体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 持有恒安兴股权比例 股份支付金额

（

万元

）

股份支付数量

(

股

)

1

陈森豪

39.801% 18,149.26 37,421,154

2

黄銮华

3.559% 1,622.90 3,346,185

3

深圳智合

2.563% 1,168.73 2,409,752

4

深圳鼎昇

1.424% 649.34 1,338,845

5

深圳至凌

0.800% 364.80 752,164

6

陈佩霞

1.780% 811.68 1,673,567

合计

49.927% 22,766.71 46,941,667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

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业绩承诺方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业绩承诺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或相

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本条约定的锁定期的，业绩承诺方保证将会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在前述锁定期基础上，业绩承诺方按照以下次序分批解锁：

(1)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2014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30%；

(2)自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2015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30%；

(3)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剩余40%。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宜华集团。 宜华集团承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公司通过定价方式向公司控股股东宜华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 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4.85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将按照上交所

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25%。 标的资产价格为57,000万元，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19,000万元，用于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部分现金对价，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25%。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股份数=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股票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及本次为募集配套资金而发行的价格4.85元/股测算，公司需向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发行股份39,175,257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的

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锁定期安排

公司向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拟上市地点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在股份交割日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募集资金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重组的有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与控股股东宜华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将认购公司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而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以及恒安兴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宜，制作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批准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中通诚为本次交易出具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

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

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作出的《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相关说明》。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69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4年7月7日起

连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4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他议

案，相关内容详见2014年10月1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公司股票于2014年10

月15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公

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70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 13:30� ；

网络投票时间：自2014年10月29日下午15:00起至2014年10月30日下午15:00止

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27日（星期一）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股东可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网址：http://www.chinaclear.cn)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提供网络投票

本公司将于2014年10月30日召开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相关事项

1、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可以到会参加会议现场投票表决，也可

通过互联网参加网络投票。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 13:30� ；

4、网络投票时间为：自2014年10月29日下午15:00起至2014年10月30日下午15:00止

5、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厅

6、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27日（星期一）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议案

1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议案

2

逐项审议

《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

》

2.1

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

2.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2.2.1

标的公司及标的资产

2.2.2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2.2.3

对价的支付方式

2.2.4

支付期限

2.2.5

业绩承诺及补偿

2.2.6

奖励对价

2.2.7

恒安兴滚存未分配利润

2.2.8

标的资产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2.2.9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3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2.3.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3.2

发行方式

2.3.3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2.3.4

业绩承诺方认购股份数量

2.3.5

业绩承诺方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2.3.6

拟上市地点

2.4

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2.4.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4.2

发行方式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3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2.4.4

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2.4.5

发行数量

2.4.6

锁定期安排

2.4.7

拟上市地点

2.5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2.6

决议有效期

议案

3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宜华企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议案

4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5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议案

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议案

7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议案

8

关于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

要的议案

议案

9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

1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议案

11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议案

12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议案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0月27日。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股东可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址：http://www.chinaclear.cn)对

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1、网络投票时间为：自2014年10月29日下午15:00起至2014年10月30日下午15:00止

2、未办理过身份验证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之前，需至少提前一天办理身份验证，取得网上用户名、

密码（电子证书用户还须取得电子证书），具体流程见《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附件1）；

3、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期间，股东可使用网上用户名、密码登录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电子证书用户还须

使用电子证书），具体流程见《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附件2）；

4、有关股东办理身份验证及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公司网站查询(http://www.

chinaclear.cn)。

5、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现场会议参加方法

1.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

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

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3)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公证的授权

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一并提交；

(4)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公司证券部。

3、登记时间：2014年10月27日下午收市后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情况前结束。

4、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

(2)联系电话：0754—85100989

(3)传 真：0754—85100797

(4)邮 编：515834

(5)联系人：刘伟宏、陈筱薇

5、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

件，以便验证入场。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15日

附件1：

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

已开账户的投资者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证券网络查询等网络服务身份验证业务，遵循“先注册，后激活”

的程序，即先通过互联网进行网上自注册，再到注册时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现场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手续，激活网上用户

名，选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同时在身份验证机构领取电子证书。 投资者网上用户名一旦激活，即刻生效，并可长期使

用，投资者需牢记网上用户名、密码，选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还需妥善保管电子证书。

已开账户的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上自注册

注1：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首页右上角“注册” 。

注2：在用户注册页面输入以下信息：

（1）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2）A股、B股、基金等账户号码；

（3）投资者姓名/全称；

（4）网上用户名；

（5）密码；

（6）选择是否使用电子证书；

（7）其他资料信息。

注3：根据系统提示，投资者在系统列出的身份验证机构备选名录中选择一个身份验证机构（例如证券公司营业部）办

理身份验证手续。

注4：注册成功后，提示页面列出了后续操作需要的各项材料。 投资者须牢记网上用户名及密码。 网上用户名需提交给

身份验证机构以办理身份验证手续，身份验证完成后，网上用户名可与密码配合使用，登录网络服务系统。

（二）现场身份验证

注：注册成功的网上用户名未被激活前，不能用来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证券查询等业务。 自然人、境内法

人和境外法人投资者须分别携带以下申请材料，到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办理身份验证:

1、自然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需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2、境内法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书及复印件，或加盖申请人公章的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境外法人：

(1)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2)有效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与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可证明其机构设立的文件及复印件；

(3)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或其他有权人士授权委托书，能证明该授权人有权授权的文件，以及授权人身份证明文件

复印件；

(4)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附件2：

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并激活网上用户名后，即可参加今后各有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投资者使用已

激活的网上用户名、密码（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在有效时间内按以下流程进行网络投票：

注1：使用电脑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首页右上角“登录” ，电子证书用户选择‘证书用户登录’ ，非电

子证书用户选择‘非证书用户登录’ 。

注2：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非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验证码，验证码由系统自动产生，并显示在页面上。

咨询电话：4008-058-058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人）对本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投票意愿如下（在表决项后面的方框内打√）：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1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议案

2

逐项审议

《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2.1

本次重组的整体方案

2.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2.2.1

标的公司及标的资产

2.2.2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2.2.3

对价的支付方式

2.2.4

支付期限

2.2.5

业绩承诺及补偿

2.2.6

奖励对价

2.2.7

恒安兴滚存未分配利润

2.2.8

标的资产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2.2.9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3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下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2.3.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3.2

发行方式

2.3.3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2.3.4

业绩承诺方认购股份数量

2.3.5

业绩承诺方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2.3.6

拟上市地点

2.4

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

2.4.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4.2

发行方式

、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3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2.4.4

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2.4.5

发行数量

2.4.6

锁定期安排

2.4.7

拟上市地点

2.5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2.6

决议有效期

议案

3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宜华企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议案

4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5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

》

四条规定的议案

议案

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议案

7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的

议案

议案

8

关于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

9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

的议案

议案

1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议案

11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议案

12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议案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说明：1、请委托人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投票意见栏划“√” ，明确每一审议事项的具体指示；

2、若委托人未对审议事项作具体指示的，则视为可由股东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投票表决；

3、此授权委托书格式复印或按时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最近一期末前10大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宜华集团

353,549,599 23.84

2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普利宏铭

1

号

13,892,313 0.94

3

刘绍喜

13,378,493 0.90

4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265,420 0.89

5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10,789,550 0.73

6

吕志炎

9,052,099 0.61

7

王仁民

8,680,003 0.59

8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新价值成长一期

7,608,685 0.51

9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369,849 0.50

10

高春雷

6,126,917 0.41

合计

443,712,928 29.92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上市公司控股权未有变化。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宜华集团持有公司353,549,599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3.84%，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宜华集团成立于1995年4月5日， 现持有汕头市澄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583000009060）。 宜华集团公司登记事项主要如下：

名称：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大坪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刘绍喜；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实收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百货、针织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以自有资产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外的行

业进行投资；自有资产租赁（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规定须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宜华集团的股东为刘绍喜、刘绍生和刘壮青，持股比例分别为80.00%、10.00%和10.00%。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刘绍喜通过投资宜华集团，间接持有公司23.84%的股份，另外直接持有公司0.90%的股份，是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刘绍喜的简要情况如下：

刘绍喜，男，中国国籍，1963年12月25日出生，身份证号：44052119631225****，住所在广东省汕头市，现任公司董事

长。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主要从事家具和木地板等木材深加工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导产品包括木质家具和木地板两大系列，

旗下拥有 “ ”等多个自主品牌。

木质家具是公司最主要的产品，2013年公司木质家具实现销售收入373,635.76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

91.46%。 公司主要业务以出口为主，产品主要销往美国、欧盟等市场。 2013年公司出口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47,658.08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85.10%。

公司不仅是我国家具行业中少有的在国外市场采用自有品牌销售的企业之一， 同时也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以家具生

产制造为核心，纵贯“人工造林、林地采伐、木材加工、产品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网络” 完整产业链型一体化经营模式企业。

当前公司已成为我国家具行业中资产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收入和利润水平也居行业领先地位。 2013年末，公司总资产达

到862,524.42万元；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9,095.47万元，利润总额为49,642.65万元。

六、公司下属主要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主要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地

业务

性质

注册资本

（

万元

）

经营范围

持股比

例

（

%

）

1

广州市宜华家具有

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 制造业

4,300

销售

：

装饰木制品

、

木制家具

；

生产

：

装饰

木制品及木制家具

100

2

汕头市宜华家具有

限公司

汕头市濠江区 制造业

5,000

生产

、

加工

、

销售

：

家具

；

货物进出口

、

技

术进出口

100

3

广州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 销售

3,000

销售家具

、

家居饰品

、

木地板

、

建材用品

100

4

遂川县宜华林业有

限公司

江西省遂川县 林业

5,000

森林培育

、

木竹销售

100

5

宜华木业

（

美国

）

有

限公司

RanchoCuca鄄

monga,CA

售后服务

4,000

万美元

实木家具

、

地板

、

沙发等产品的售后服

务

、

市场推广和品牌维护

，

配套产品

（

样

品

）

展示等

100

6

遂川县宜华家具有

限公司

江西省遂川县 制造业

10,000

木制家具

、

装饰木制品的销售

100

7

北京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 销售

5,200

销售家具

、

家居饰品

、

木地板

、

建材用品

100

8

新疆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 销售

2,000

家具

、

木地板

、

建材

、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

销售

100

9

武汉市宜华时代家

具有限公司

武汉市硚口区 销售

2,000

家具

、

家居用品

、

木地板

、

建材用品销售

100

10

南京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 销售

2,000

家具

、

灯具

、

建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日用百

货

、

地板销售

100

11

上海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 销售

3,000

家具

、

纺织品

、

服装

、

日用百货

、

木地板

、

建材批发

100

12

成都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 销售

5,000

销售家具

、

建材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工艺

美术品

100

13

大连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大连市沙河口

区

销售

2,000

家具

、

家居用品

、

木地板

、

建筑材料的销

售

100

14

深圳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 销售

3,000

家具

、

木地板

、

家居用品

、

建材的销售

100

15

阆中市宜华家具有

限公司

阆中市 制造业

5,000

家具制造项目筹办

、

木质家具销售

，

货物

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100

16

山东省宜华家具有

限公司

郯城县 制造业

1,000

木制家具的筹建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

口

。

100

17

沈阳宜华时代家具

贸易有限公司

沈阳市 销售

1,000

家具

、

家居用品

、

木地板

、

建筑材料销售

100

18

西安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西安市 销售

1,000

家具

、

家居用品

、

木地板

、

建材的销售

。

100

19

天津宜华时代家具

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 销售

1,000

家具

、

家居用品

、

建筑材料

、

装饰装修材

料销售

。

100

20

郑州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郑州市 销售

1,000

销售

：

家具

、

木地板

、

装饰材料

、

建材

。

100

21

厦门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厦门市 销售

1,000

批发

、

零售

：

家具

、

木制品

、

装饰材料

、

家

居饰品

。

100

22

昆明宜华时代家具

有限公司

昆明市 销售

1,000

家具

、

建筑材料

、

装饰装修材料的销售

。

100

23

大埔县宜华林业有

限公司

广东省大埔县 林业

5,000

林业种植

、

砍伐及运输

；

木材收购

、

销售

；

销售木制品

、

纸制品

、

农副产品等

100

24

梅州市汇胜木制品

有限公司

梅州市平远县 制造业

15,000

生产销售锯木

、

木制家具

、

木地板

；

收购

本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

100

25

饶平嘉润工艺木制

品有限公司

潮州市饶平县 制造业

100

制造

、

销售工艺木制品

；

收购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

100

26

汕头市恒康装饰制

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 制造业

1,200

生产经营装饰制品

、

木饰线条

、

板式家具

及本公司自产产品所需的原木收购

100

27

华嘉木业股份公司

（

S.A.H.J

）

非洲加蓬 林业

62,500

万中非金融

合作法郎

主营胶合板

、

旋切单板

、

刨切木皮

、

锯材

的加工

，

林地采伐

，

装修

、

装饰材料的加

工

，

木材及木质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

82.5

28

森林开发出口公司

（

E.F.E.G

）

非洲加蓬 制造业

1,000

万中非金融

合作法郎

主营林地采伐

，

林地规划

，

木材加工

，

木

材贸易

，

运输

，

设备租赁及林地采伐作业

设备维修等

。

100

29

加蓬森林工业出口

公司

（

I.F.E.G

）

非洲加蓬 制造业

1,000

万中非金融

合作法郎

主营木材加工

，

运输及贸易

。

100

30

热带林产品公司

（

T.

L.P

）

非洲加蓬 林业

1,001

万中非金融

合作法郎

林地采伐

，

木材加工及木材贸易

。

100

31

木材出口贸易公司

（

E.N.B

）

非洲加蓬 林业

1,000

万中非金融

合作法郎

主营木材运输及贸易

，

木材加工

，

林地采

伐

，

设备租赁及与设备维修服务等

49

七、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根据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经审计财务报告和宜华木业2014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

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87,885.48 862,524.42 797,861.23 713,057.75

负债总额

470,720.85 395,359.95 363,229.60 303,774.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16,578.48 466,534.90 434,631.63 409,282.78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220,208.87 409,095.47 334,766.82 269,319.78

利润总额

39,323.87 49,642.65 36,403.92 30,344.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889.92 41,053.54 30,158.59 25,059.92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度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度

销售净利率

14.48% 10.04% 9.01% 9.30%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4.16 4.05 3.77 3.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36 0.26 0.22

八、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系恒安兴的股东陈森豪、黄銮华、深圳智合、深圳鼎昇、深圳至凌、陈佩霞、平安创新、宁波嘉诚、广州至

尚、姚建安、吴开松、姚利畅、陈隆风、方端、李锐源。

二、本次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陈森豪

1、基本情况

姓名 陈森豪

性别 男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

4405201966022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通讯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平吉大道

2

号恒安兴大厦

6

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讫时间 任职单位及部门 职务

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

，

直接

持股比例

2010

年

11

月至今 恒安兴 执行董事

/

董事长

、

总经理

39.80%

2010

年

1

月至今 深圳市豪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95.00%

2009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 深圳市豪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无

3、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恒安兴39.80%的股权外，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深圳市豪信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20 95.00%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投资管理

：

国内贸易

（

法

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

）：

信息咨询

（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

、

证券及限制项目

）。

（二）黄銮华

1、基本情况

姓名 黄銮华

性别 女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身份证号

4405251967010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通讯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平吉大道

2

号恒安兴大厦

6

楼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

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起讫时间 任职单位及部门 职务

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日

，

直接

持股比例

2011

年

12

月至今 恒安兴 副董事长

3.56%

2010

年

1

月至今 深圳市豪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5.00%

2012

年

6

月至今 深圳绿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20.00%

2009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 深圳市豪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无

3、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持有恒安兴3.56%的股权外，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深圳市豪信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20 5.00%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投资管理

：

国内贸易

（

法

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

外

）：

信息咨询

（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

、

证券及限制项目

）。

深圳绿恒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600 20.00%

环保设备

、

环保公厕

、

节水便器

、

空气洁净消毒产品的技术开发

与购销及相关设备的上门安装

、

维修

；

国内贸易

、

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

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电子及自控设备

、

能

源控制系统设备的技术开发

；

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

；

经合法审

批的公厕的租赁

；

清洁服务

；

投资信息咨询

（

不含人才中介服

务

、

证券及其它限制项目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

）。

（三）深圳智合

1、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智合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平吉大道

2

号深圳市粤信尾货物流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802

执行事务合伙人 胡自强

出资额

112.50

万元

营业执照号

440303602291632

组织机构代码

58791907-4

税务登记证号码

440300587919074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胡自强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

为投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

（

不含人才中介

、

证券

、

保险

、

基金

、

金融业务及其

它限制项目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2、出资结构及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智合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胡自强 普通合伙人

10.00 8.89

2

李仆 有限合伙人

10.00 8.89

3

杨志斌 有限合伙人

10.00 8.89

4

殷晋卿 有限合伙人

9.00 8.00

5

杜晓波 有限合伙人

7.50 6.67

6

林洁卿 有限合伙人

5.00 4.44

7

黄涛 有限合伙人

5.00 4.44

8

杨燕芳 有限合伙人

4.25 3.78

9

王文 有限合伙人

4.00 3.56

10

陈振葵 有限合伙人

3.50 3.11

11

杨建强 有限合伙人

3.50 3.11

12

陈必信 有限合伙人

3.50 3.11

13

胡正国 有限合伙人

3.50 3.11

14

刘振华 有限合伙人

3.00 2.67

15

陈泽彬 有限合伙人

2.50 2.22

16

杨志钊 有限合伙人

2.50 2.22

17

卜小艳 有限合伙人

2.00 1.78

18

刘刚 有限合伙人

2.00 1.78

19

林昭婷 有限合伙人

1.50 1.33

20

谭怀全 有限合伙人

1.50 1.33

21

葛听辉 有限合伙人

1.50 1.33

22

刘乃富 有限合伙人

1.50 1.33

23

邓子涛 有限合伙人

1.50 1.33

24

余成厦 有限合伙人

1.50 1.33

25

周正 有限合伙人

1.25 1.11

26

黄剑 有限合伙人

1.00 0.89

27

全思婷 有限合伙人

1.00 0.89

28

夏毅 有限合伙人

1.00 0.89

29

张志辉 有限合伙人

1.00 0.89

30

徐小艳 有限合伙人

1.00 0.89

31

陆铮 有限合伙人

1.00 0.89

32

徐小玲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33

张翠茹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34

王向利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35

马晨晨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36

韩津峰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37

贾庆禹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38

崔建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39

贾艳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40

童照丽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41

陈海蓉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42

刘华林 有限合伙人

0.50 0.44

合计

112.5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深圳智合的出资结构关系图如下：

3、历史沿革

（1）2011年12月，深圳智合设立

2011年12月2日，杜晓波、杨燕芳签署《深圳市智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共同出资设立深圳智

合，出资额为人民币3万元。2011年12月13日，深圳智合取得《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3602291632）。深圳智合

设立时的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杜晓波

2.00 66.67

2

杨燕芳

1.00 33.33

合计

3.00 100.00

（2）2011年12月，第一次增资

2011年12月16日，深圳智合通过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将深圳智合的出资额增至112.50万元，其中深圳市豪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47.50万元，胡自强认缴出资6.75万元，林洁卿认缴出资4.5万元，杨燕芳认缴出资1.5万元，林昭婷认缴

出资1万元，徐小玲认缴出资0.25万元，杜晓波认缴出资2.5万元，杨建强认缴出资2.5万元，黄剑认缴出资1万元，葛听辉认缴

出资1万元，陈振葵认缴出资2.5万元，谭怀全认缴出资1.5万元，刘振华认缴出资2万元，张翠茹认缴出资0.5万元，王向利认

缴出资0.5万元，胡正国认缴出资2.5万元，刘乃富认缴出资1万元，李仆认缴出资10万元，汪韶亮认缴出资3.5万元，黄涛认缴

出资3.5万元，王文认缴出资2.5万元，陈泽彬认缴出资2万元，卜小艳认缴出资2万元，杨志钊认缴出资1.5万元，刘刚认缴出

资2万元，陈杰认缴出资3.5万元。 2011年12月2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深圳智合核发新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本

次增资完成后，深圳智合的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深圳市豪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7.50 42.22

2

李仆

10.00 8.89

3

胡自强

6.75 6.00

4

林洁卿

4.50 4.00

5

杜晓波

4.50 4.00

6

汪韶亮

3.50 3.11

7

黄涛

3.50 3.11

8

陈杰

3.50 3.11

9

杨燕芳

2.50 2.22

10

杨建强

2.50 2.22

11

陈振葵

2.50 2.22

12

胡正国

2.50 2.22

13

王文

2.50 2.22

14

刘振华

2.00 1.78

15

陈泽彬

2.00 1.78

16

卜小艳

2.00 1.78

17

刘刚

2.00 1.78

18

谭怀全

1.50 1.33

19

杨志钊

1.50 1.33

20

林昭婷

1.00 0.89

21

黄剑

1.00 0.89

22

葛听辉

1.00 0.89

23

刘乃富

1.00 0.89

24

张翠茹

0.50 0.44

25

王向利

0.50 0.44

26

徐小玲

0.25 0.22

合计

112.50 100.00

（3）2012年12月，第一次出资转让

2012年12月11日，深圳智合通过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深圳市豪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深圳智合42.22%的出

资以人民币12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自强等37人。 2012年12月20日，各方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 2012年12月24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事宜。 本次出资转让完成后，深圳智合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胡自强

10.00 8.89

2

李仆

10.00 8.89

3

殷晋卿

9.00 8.00

4

杜晓波

6.50 5.78

5

林洁卿

5.00 4.44

6

汪韶亮

5.00 4.44

7

黄涛

5.00 4.44

8

王文

4.00 3.56

9

杨燕芳

3.75 3.33

10

陈振葵

3.50 3.11

11

杨建强

3.50 3.11

12

陈必信

3.50 3.11

13

胡正国

3.50 3.11

14

陈杰

3.50 3.11

15

刘振华

3.00 2.67

16

孙丽芳

2.50 2.22

17

陈泽彬

2.50 2.22

18

杨志钊

2.50 2.22

19

卜小艳

2.00 1.78

20

刘刚

2.00 1.78

21

谭怀全

1.50 1.33

22

葛听辉

1.50 1.33

23

刘乃富

1.50 1.33

24

余成厦

1.50 1.33

25

林昭婷

1.00 0.89

26

黄剑

1.00 0.89

27

全思婷

1.00 0.89

28

何幸玖

1.00 0.89

29

夏毅

1.00 0.89

30

张志辉

1.00 0.89

31

王迪

1.00 0.89

32

李康德

1.00 0.89

33

覃再

1.00 0.89

34

徐小艳

1.00 0.89

35

杨志伟

1.00 0.89

36

徐小玲

0.50 0.44

37

张翠茹

0.50 0.44

38

王向利

0.50 0.44

39

马晨晨

0.50 0.44

40

韩津峰

0.50 0.44

41

贾庆禹

0.50 0.44

42

崔健

0.50 0.44

43

童照丽

0.50 0.44

44

陈海蓉

0.50 0.44

45

彭世丽

0.50 0.44

46

曾佳红

0.25 0.22

合计

112.50 100.00

（4）2013年9月，第二次出资转让

2013年9月13日，深圳智合通过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有限合伙人汪韶亮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4.44%的出资以7.73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普通合伙人胡自强，有限合伙人陈杰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3.11%的出资以3.7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普通合伙人

胡自强，有限合伙人杨志伟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0.89%的出资以2.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普通合伙人胡自强，有限合伙人王

迪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0.89%的出资以2.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普通合伙人胡自强，有限合伙人何幸玖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

0.89%的出资以2.67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普通合伙人胡自强， 有限合伙人彭世丽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0.44%的出资以1.33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普通合伙人胡自强。 2013年9月13日，各方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 2013年10月12日，深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事宜。 本次出资转让完成后，深圳智合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胡自强

22.00 19.56

2

李仆

10.00 8.89

3

殷晋卿

9.00 8.00

4

杜晓波

6.50 5.78

5

林洁卿

5.00 4.44

6

黄涛

5.00 4.44

7

王文

4.00 3.56

8

杨燕芳

3.75 3.33

9

陈振葵

3.50 3.11

10

杨建强

3.50 3.11

11

陈必信

3.50 3.11

12

胡正国

3.50 3.11

13

刘振华

3.00 2.67

14

孙丽芳

2.50 2.22

15

陈泽彬

2.50 2.22

16

杨志钊

2.50 2.22

17

卜小艳

2.00 1.78

18

刘刚

2.00 1.78

19

谭怀全

1.50 1.33

20

葛听辉

1.50 1.33

21

刘乃富

1.50 1.33

22

余成厦

1.50 1.33

23

林昭婷

1.00 0.89

24

黄剑

1.00 0.89

25

全思婷

1.00 0.89

26

夏毅

1.00 0.89

27

张志辉

1.00 0.89

28

李康德

1.00 0.89

29

覃再

1.00 0.89

30

徐小艳

1.00 0.89

31

徐小玲

0.50 0.44

32

张翠茹

0.50 0.44

33

王向利

0.50 0.44

34

马晨晨

0.50 0.44

35

韩津峰

0.50 0.44

36

贾庆禹

0.50 0.44

37

崔建

0.50 0.44

38

童照丽

0.50 0.44

39

陈海蓉

0.50 0.44

40

曾佳红

0.25 0.22

合计

112.50 100.00

（5）2013年10月，第三次出资转让

2013年10月17日，深圳智合通过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普通合伙人胡自强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0.44%的出资以人民币

1.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有限合伙人杨燕芳，普通合伙人胡自强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0.44%的出资以人民币1.30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有限合伙人林昭婷，普通合伙人胡自强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0.89%的出资以人民币2.6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有限合伙

人杜晓波，普通合伙人胡自强将其持有的深圳智合4.44%的出资以人民币1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杨志斌，杨志斌成为合伙

企业新的有限合伙人。2013年10月18日，各方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书》。2013年10月29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上

述变更事宜。 本次出资转让完成后，深圳智合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

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胡自强

15.00 13.33

2

李仆

10.00 8.89

3

殷晋卿

9.00 8.00

4

杜晓波

7.50 6.67

5

林洁卿

5.00 4.44

6

黄涛

5.00 4.44

7

杨志斌

5.00 4.44

8

杨燕芳

4.25 3.78

9

王文

4.00 3.56

10

陈振葵

3.50 3.11

11

杨建强

3.50 3.11

12

陈必信

3.50 3.11

13

胡正国

3.50 3.11

14

刘振华

3.00 2.67

15

孙丽芳

2.50 2.22

16

陈泽彬

2.50 2.22

17

杨志钊

2.50 2.22

18

卜小艳

2.00 1.78

19

刘刚

2.00 1.78

20

林昭婷

1.50 1.33

（上接A25版）

（下转A27版）

（上接A25版）


